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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

服务业路线图

我们认识到，《APEC 服务业合作框架》（ASCF）和

《APEC服务业竞争力路线图》（ASCR）认可了服务业的重

要作用，包括推动亚太地区和各经济体的价值创造、创新

和就业，并为我们在过去十年中通过 APEC经济合作提高

服务业竞争力和韧性提供了路线图。

我们承认，ASCR产生了许多积极成果，并为指导过去

十年的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我们认识到，建设更

强大和更具创新性的服务部门需要不断的政策创新和改

革。

因此，我们欢迎本路线图，以指导 APEC地区下一个

十年的服务业工作，无论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以推动经

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我们认识到，路线图的实施将为实现

《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目标作出贡献，即到 2040年建

立一个开放、活力、韧性与和平的亚太共同体，促进我们

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的繁荣，包括通过实施《奥特奥罗亚

行动计划》。

原则和目标

为建设具有创新性、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APEC经

济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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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为服务贸易和投资创造一个开放和可预测的环

境；

促进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服务中的创新和技能，建

立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以支持先进技术；

改进服务贸易和投资数据的收集和可及性；

以整体经济的方式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影响服务

部门的结构改革；

促进造福所有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环境和与环境相关的服务贸易；以及

促进各经济体之间的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和技术合

作，包括在服务业有关经贸安排的谈判和实施方面，以支

持亚太自贸区议程。

有利的环境

发展创新、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部门需要多管齐下。

如以下“工作方案行动支柱”所述，我们致力于建立最有

利环境，以支持经济体和 APEC层面有意义的改革，包括

支持或开展能力建设举措。这些举措的实施将酌情与服务

部门产业界结合。

工作方案行动支柱——重点领域和合作实施

我们批准以下工作规划，帮助各经济体单独和共同为

实现本路线图的目标做出贡献，促进必要的贸易与投资，

使我们的服务业具有创新性、竞争力和韧性。



3

支柱 1：促进开放和可预测的服务贸易和投资环境

逐步减少服务贸易和投资壁垒。

支柱 2：拥抱数字化转型

促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服务交付，包括便利数字交

易、数据流动和人工智能的环境，同时加强消费者和企业

信任。

支柱 3：结构改革、服务业国内规制和技术标准

认识到《APEC服务业国内规制非约束性原则》和服务

工作组（GOS）与经济委员会（EC）合作所作的贡献，促

进 APEC结构改革和服务业国内规制议程，包括提高服务

业监管程序的透明度、可预测性和效率；推动通过公开和

透明程序制定的贸易便利化技术标准，包括在各方感兴趣

的部门；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服务政策和技术标

准。

支柱 4：人力资源筹备和机会

使人们具备技能以参与快速变化的服务市场，并在适

当情况下为专业人员提供跨境机会，例如通过认可程序或

协议。

支柱 5：服务贸易数据和分析

支持扩大和加强服务业数据的范围、颗粒度和可比

性，包括通过正在进行的 APEC指数工作，以及获取 APEC

各经济体可用的额外统计数据，包括外国关联公司服务贸

易、增值贸易中的服务含量以及 APEC内部服务贸易和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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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 6：促进普惠式可持续经济增长

促进所有服务部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包括促进中小

微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支持负责任的商业行为，通过促

进环境和环境相关服务贸易工作来弥合数字鸿沟，以及识

别其他利益相关领域。

支柱 7：APEC跨机构合作与私营部门参与

通过 APEC范围内的合作，包括能力建设、良好监管

做法和分享经验教训，并酌情通过探路者计划或类似的有

效办法，推动各项举措；扩大 EC和 GOS的合作范围，包

括与服务业相关的其他 APEC机构，以提高影响力并限制

不必要的重复；与包括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在

内的私营部门以及 APEC服务和投资议程中的其他区域和

国际机构合作。

支柱 8：支持世贸组织有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倡议

认识到包括《联合声明倡议》在内的诸边谈判在世贸

组织中的积极作用，为推动成员国感兴趣的服务贸易和投

资相关议题、使世贸组织更具相关性和响应能力，鼓励

APEC经济体继续努力解决已有和新出现的贸易问题，培育

新理念，促进经济增长，并为实现多边成果创造动力。

实施、监测和衡量进展情况

GOS 将在本路线图通过后的十二个月内制定实施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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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将负责路线图的实施，APEC高官全面负责监督

和评估进度。GOS将向高官报告，以便定期向部长们报告

进展情况，并在适当情况下寻求部长们进一步指导，以推

进路线图实施过程中任何必要的额外行动。

我们同意在 2029年进行审查，以评估路线图的进展情

况，并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并进行修订，以在 2035年之

前实现路线图目标。


